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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把经济学研究中的某些重要的概念和问题提升到哲学的普遍性的层
面上,这使马克思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探索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眼光。马克思对实践问题的探索也是如此。
事实上,只要我们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量出现的“生
产”概念。而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解读方式中,人们通常把“生产”理解为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
认为它指称的只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我们不能说这种解读方式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马克思在许
多场合下使用的生产概念确实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理解,但至少可以说,这种解读方式是片面的,因为
它忽略了马克思使用的另一种生产概念,即哲学含义上的生产概念。在哲学上,马克思提出了“全面生
产”的理论,即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延伸都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对生产概念
的后一种理解和阐释,既构成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也是他对哲学研究、特别是实践问题研
究的划时代贡献。只要人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时忽略了这一维度,那么通向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性的路径就
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中。为便于理解起见,不妨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单纯
经济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生产理论,即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二是哲学意义上的、广
义的生产理论,即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面生产”理论。显然,马克思的狭义生产理论只
是他的广义生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本文的目的则是通过全面生产理论对马克思哲学作出新的阐释。 

【作者】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05-9-2 11:35:00 点击13)

  


